2013年丹东市政府机关（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  公开遴选公务员（工作人员）公告
为优化我市政府机关（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公务员（工作人员）队伍结构，推进我市政府机关（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公开遴选工作，根据《2013年丹东市政府机关（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公开遴选公务员（工作人员）试点工作方案》（丹人社发[2013]202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决定组织实施2013年丹东市政府机关（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面向本市公开遴选公务员（工作人员）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遴选单位及职位
此次公开遴选单位包括市政府办公室等10个市政府机关（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遴选职位共计15个，遴选职务层次为主任科员及以下非领导职务。
二、遴选范围和条件
（一）报考范围和对象：
1、报考市政府机关遴选职位的，须为我市市级及以下机关中已进行公务员登记备案且在编在岗的公务员，以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中符合转任公务员条件的人员。
2、报考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遴选职位的，须为我市市级及以下机关中已进行公务员登记备案且在编在岗的公务员，以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中已进行参公登记备案且在编在岗的工作人员。
根据丹组通字[2012]14号文件规定，符合从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转任到机关条件的人员为：（1）在参（依）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时，已办理过渡手续的人员；（2）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机关工作人员；（3）经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组织考试录用并试用期（服务期）满的人员；（4）由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统一组织考试录用并达到工作年限要求的选调生；（5）按照国家军转安置有关规定接收安置的军队转业干部；（6）由机关公务员调入到现参照管理单位工作的人员。
（二）报考人员应具备下列资格条件
1.政治素质良好，品行端正。
2.勤奋敬业，工作能力强。
3.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4.一般应具有全日制普通高校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5.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和2年以上公务员（工作人员）工作经历。
基层工作经历是指：在县（市、区）、乡镇（街道）机关、行政村（城市社区）以及企业、事业单位（不含中央级事业单位、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或省区市直属事业单位、地（市）级以上参公事业单位，中央或省委管理的金融企业、企业总部机关）的工作经历。军队转业干部在军队团和相当团以下单位的工作经历，可视为基层工作经历。
6.年龄原则上在35周岁以下。
7.历年年度考核均为称职以上等次。
8.符合遴选职位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
9.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年龄、工作经历和任职年限计算截止时间为2013年9月30日。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报考：
1.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有关的专门机关审查尚未作出结论的。
2.受处分期间或者未满影响期限的。
3.尚在试用期内或未满规定服务年限的，包括经考试录用到县（市）区以下及监狱劳教机关（单位），在新录用机关公务员（工作人员）岗位工作未满3年的。
4.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报名事项
（一）职位查询
各遴选单位的遴选职位、职位资格条件等情况详见《2013年丹东市政府机关（参照管理单位）公开遴选公务员（工作人员）职位表》（以下简称《遴选职位表》）。报考者如需咨询《遴选职位表》中的有关事项，可按《遴选职位表》公布的电话直接与遴选单位联系。
（二）报名与资格审查
报名与资格审查工作由遴选单位负责。报名者需持个人自荐材料（含本人基本情况和工作简历）、相关工作经历证明、报名登记表和学历、学位、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到遴选单位报名，遴选单位按照职位资格条件对报名人员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报名人员提交的材料必须真实有效，提供情况不实的，取消进入下一阶段的资格。
每位报考者限报一个职位。每个遴选职位资格审查合格人员比例低于1：2的，将调整或取消该职位。调整或取消职位的，遴选单位应及时通知考生。
考生在遴选期间，应确保报名时所填报的通讯工具畅通，以便遴选单位及时联络，因所留通讯方式不畅所致后果，由考生自负。
报名时间截止到2013年11月20日。
四、无主题交流
资格审查合格人员进入无主题交流测试环节。无主题交流主要考察应试者与遴选职位的匹配性及适应性。无主题交流由遴选单位组织实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参与监督。无主题交流的评委为遴选单位领导和负责人事管理工作的科处长，应为3人或5人。无主题交流采用评委投票的方式，赞成票低于半数的应试者取消进入下一环节的资格。赞成票过半数的应试者按得票多少排序，以不超过1：5的比例进入下一环节，每位应试者测试时间为15分钟。
五、个人能力展示
无主题交流合格人员进入个人能力展示环节。个人能力展示主要考察应试者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个人能力展示环节的评委一般为7人，其中遴选单位评委为4人，公共评委为3人，公共评委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从市级评委库中抽取。
个人能力展示环节，各遴选单位可根据职位特点和需求，采取无领导小组讨论、文件筐、情景模拟、现场命题写作、工作成果展示及演讲等多种形式进行。
个人能力展示采用评委投票的方式，按遴选人数1:1的比例，票数最高者确定为合格人选进入考察环节，合格人选的得票数须过半数。相同票数人员，由评委再次投票，直至产生合格人选。
无主题交流和个人能力展示环节，纪检监察部门全程监督。
六、考察与体检
考察工作由遴选单位组织实施，主要考察报考者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能力素质、工作实绩、遵纪守法、廉洁自律以及是否需要回避等方面的情况；核实报考者是否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确认其报名时提交的材料是否真实、准确。
体检由遴选单位根据工作需要自行安排，体检标准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执行，有行业（专业）体检要求的，按其要求执行。
考察或体检不合格，需补充人选的，按个人能力展示环节的得票数进行递补，递补只进行一次。
七、公示与任职
考察结束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遴选单位拟遴选人员进行网上统一公示，公示期为7天。公示期满，对没有问题或者反映问题不影响遴选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转任等相关手续。对反映有严重问题并查有实据的，取消转任。
报考职位为“主任科员及以下”的，在原单位担任正科级领导职务或主任科员，转任遴选单位主任科员;在原单位担任副科级领导职务或副主任科员，转任遴选单位副主任科员;在原单位担任科员，转任遴选单位科员。
报考职位为“科员”的，直接转任遴选单位科员。
八、纪律与监督
公开遴选公务员（工作人员）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敏感度高的工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加强对公开遴选工作的监督与管理，严肃各环节工作纪律；各遴选单位要严格按照《2013年丹东市政府机关（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公开遴选公务员（工作人员）试点工作方案》（丹人社发[2013]202号），认真组织实施；报考人员要按照公告要求，认真填报信息，提供真实准确的证件、证书和档案材料，严禁弄虚作假，搞不正之风。
在公开遴选工作中，无论是工作人员还是报考人员，在遴选过程中出现违纪行为的，都将按照有关规定追究其相应责任，予以严肃处理。
公开遴选工作中存在的应当回避情形，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市人社局政策咨询电话：    3192781
